布草洗涤服务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内容：医院医用织物洗涤、配送服务。负责全院医用织物洗涤服务，包括清洗、消毒、烘干、缝补、平烫折叠、熨烫、下收下送、临时仓储等。
2、服务范围：厦门海沧医院全院。
3、医院洗涤业务概况：洗涤织物清单（详见附件）。
4、合同服务管理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年。
二、项目技术要求
[bookmark: _GoBack]1、洗涤场所、设备要求
（1）供应商具备能完成本项目服务需求的洗涤场所及相关洗涤设备，采购人不提供任何洗涤场所及设备。
（2）污水处理系统符合国家环保、工商、卫生、防疫等部门的有关要求，并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
（3）具有洗涤医用织物功能的设备，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设备：高温洗涤设备（最高温度达 90℃）、烘干设备、折叠熨烫设备。
（4）遵守衣物分类洗涤原则，洗衣机独立设置，专机专用（分别洗涤新生儿、婴儿用品，医院医务人员白衣，病房床上用品，手术用品），同时必须设置卫生隔离式洗涤设备（用于洗涤感染性织物）或隧道式洗涤机组；洗涤和烘干设备应选用经国家检测合格有加热功能的专用洗涤和烘干设备。
（5）洗涤剂、消毒剂及消毒器械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洗涤用品符合环保要求及使用不易破坏布草的洗涤剂，洗涤剂、消毒剂及消毒器械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6）厂房合理布局，按布草洗涤流程设置清洁区和污染区，二区三通道设置合理。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洗涤厂各功能区平面图及图片。
（7）布局具体要求：
①应远离垃圾处理站或有明显的污染场所，附近无有害气体、烟雾、灰尘和其他有毒有害物品。周围环境无蚊蝇等害虫孳生地；工作区内门窗应安装纱网，明地沟应加盖或加装金属网，防蚊、蝇、鼠等有害生物。
②有脏污医用织物接收通道和运送清洁医用织物的通道，通道间不应有交叉，工作流程从污到洁不交叉不逆行。
③工作区域设置污染区和清洁区，两区之间应有完全物理隔离屏障，其中在清洁区内可设置部分隔离屏障。
④污染区应设医用织物接收/分拣间、洗涤/消毒间、污车存放间和更衣（缓冲）间等； 清洁区应设烘干间、熨烫间、修补/折叠间、储存/发放间、洁车存放间、更衣（缓冲）间及质检室等。
⑤工作区内应保持良好空气流通，至少应在收集分拣和清洁医用织物储存区域安装空气消毒设施。
⑥污染区和清洁区宜分别设置洁具间及手卫生设施。
2、洗涤管理要求
（1）洗衣房管理、工作流程、洗涤消毒过程等符合《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16)和《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WS/T 367-2012）。若相关规范有更新，应按照最新的相关规范执行。
（2）按《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16）的要求进行洗涤，严格遵守操作流程，配合科室各种特殊、紧急的应急事务，达到感染控制质量标准。
（3）管理制度合理，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应对各类传染病的方案和措施。
（4）供应商负责采购人逐步实现项目织物交接、清点、存储、发放以及回收等过程的信息化管理。该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付费。
（5）脏污织物及感染性织物洗涤、消毒的方法应遵循先洗涤后消毒的原则。被朊病毒、气性坏疽、突发不明原因传染病、多重耐药菌感染/定植的患者使用后的感染性织物，若重复使用应先消毒后洗涤。
（6）在洗涤过程中，如供应商原因导致各类衣物丢失的，由供应商照价赔偿；如供应商因洗涤不当造成损坏的，由供应商照价赔偿，具体赔偿金额由采购人制定。
（7）采购人负责被服的更新、补充、新增投入以及自然损耗被服的报废补充。供应商必须控制好被服的自然损耗率，每年被服的损耗率不得超过年洗涤总量的5‰，否则供应商支付超出标准部分被服更新成本的50%。如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出现批量遗失，所有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8）感染性织物每次洗涤后，设备应立即选用有效消毒剂消毒洗涤设备舱门及附近区域；选择冷洗涤方式的，应在洗涤完毕后对设备进行高温热洗涤消毒处理，A0值≥600。
3、布草收送要求
（1）收送医院洗涤布草车辆要严格区分，专车专用，不能混运混放，必须严格按污染区洁净区各行其道，避免交叉感染。
（2）各病区每天上午、下午各收、送两次；供应室及手术室每天早、中、晚收三次、送两次；工作服、值班被服隔天收送。供应商负责按规定时间到采购人各科室收污衣（不得在诊疗场所清点、翻拣、抖动污染布草），送洁衣（科室污染布草收回马上拉走，不能在院内露天存放）。如因采购人工作需要增加收送次数，供应商须相应的增加收送次数。特殊情况接到科室电话通知即收即送。
（3）按规定工作流程收送医用织物并和科室人员签收清点交接单。供应商负责对采购人医用织物进行标记，含医院标记、科室标记、工作服编号等，便于洗涤后分送。
（4）供应商收集到脏污织物后，24小时内必须完成对应数量的织物洗涤及洁衣配送，确保医院运转。
（5）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保证布草收洗及时，数量符合实际需求。
（6）供应商收送布草工作人员的防护应符合相关卫生标准要求。
（7）医用织物运送规定：使用后的医用织物按规定时间及时运走，避免影响正常诊疗工作。
脏污之物和感染性织物分类收集，收集时应减少抖动；使用后的脏污医用织物与洗涤后的清洁医用织物应有专用运输车辆/工具和容器，标识清晰、有文字和(或)颜色标识，如盛装感染性织物的专用运输车辆/工具和容器应为“橘红色”有“感染性标织物”标识，不宜交叉混用，采取封闭方式运送；运送脏污医用织物与洗涤后清洁医用织物的专用车辆/工具和容器应有独立固定的存放区域，并有明显标识，专用车辆/工具和容器应定期清洗消毒；运送感染性医用织物后的运输工具应一用一清洗消毒，消毒方法参照《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WS/T367-2012） 执行。
4、洗涤质量要求
（1）干净衣物必须折叠整齐、规范，医生、护士工作服、洗手衣裤、被套、床单、枕套、腹带、患者服等须经过熨烫。
（2）医用织物出现磨损，应及时缝补(包括：缝补、掉扣子、松紧带及补钉)。中间部位或显眼位置不能有补丁，补丁大小不能超过3cm×3cm，单件医用织物补丁不能超过2个。
（3）采购人定期对洗涤服务行使监督权，对洗涤质量、洗涤用品进行抽查。
（4）医用织物洗涤无异味、不脱色、不变形，无破损，无污迹、整洁、干燥。
（5）采购人交洗涤的衣物布草，供应商除负责清洗干净、干燥、叠好、熨平外，还要对有破损或无钮扣、无裤带的衣物布草进行缝补、更换及补钉钮扣，缝补时要尽量用相同的布料，按布纹进行缝补，保持
美观，该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付费。对不符合医院要求的，定期清理，交予采购人处置。
三、项目服务要求
1、采购人科室按要求存放医用织物，并与供应商进行医用织物清点交接。
2、采购人为供应商提供洗涤布类堆放分发场所。采购人可提供储物间给供应商使用，分别放置污染衣物和洁净衣物。如需搭建、增添设施设备，维护维修、改造装修，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费用。医用织物周转库房或病区暂存场所内的使用后医用织物专用存放容器应至少一周清洗一次，如遇污染随时清洁处理。
3、采购人负责做好院内交通协调，方便供应商运输医用织物的车辆在医院范围出入。
4、采购人管理部门及使用科室有权监督检查供应商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等服务质量，定期对供应商的洗涤质量、洗涤用品进行抽查。根据《医用织物洗涤质量考核表》对供应商进行考核，考核扣罚金额从当月洗涤服务费中扣除。
5、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整改不合规范的工作职责和洗涤流程。
6、科室或部门收到已洗涤医用织物后，若发现有破损、未洗净污渍等现象，供应商应及时进行修补或重洗。
7、供应商送回的处理后医用织物应符合《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中的卫生质量要求，即清洁织物表面pH值为6.5～7.5，细菌菌落总数≤200 （CFU/100cm2），且不得检出大肠菌群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每季度向采购人提供各类清洁织物抽查的第三方微生物检测报告原件，日常质检记录、加盖供应商（洗涤公司）公章的交接记录具可追溯性。
8、供应商在未完成采购人被服洗涤及满足供应的情况下，承接采购人以外的洗涤、配送业务，采购人有权停止供应商承接采购人业务。
9、合同期结束后，供应商为医院配置的所有医用织物所有权归采购人所有，采购人可自行处理。 
10、供应商应在采购人现有医用布草配置、场地配置的基础上提供服务，如因供应商提供的污净布草运送、布草洗涤等服务导致采购人必须额外增加运营成本的（例如因供应商原因造成需增配布草配置数量才能满足医院现行布草轮转要求的，以及由此产生的费用和延误时间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延误时间造成的损失，采购人不再追加支付任何额外费用。供应商在报价时应结合自身可提供的服务充分考虑此风险。
四、其他要求
1、在保证采购人供应工作正常、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如承接采购人以外的洗涤业务，对外业务的洗涤及物品必须另有独立的区间分开存放和洗涤，不能混淆，避免交叉感染，且在对外业务中所引起的责任和纠纷，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2、如因医用织物质量造成医院感染的，经过核实，由供应商负责一切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若相关规范有更新，应按照最新的相关规范执行。
3、供应商应保证生产安全，因安全生产问题引起的一切责任事故由供应商负责。
4、投入本项目的服务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发生自身的人身伤害、伤亡，均由供应商负责处理并承担经济和道义上的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5、供应商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的，均由供应商负责调解与处理，采购人不承担责任。
6、供应商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公司简介等资料(包括目前所管洗涤业务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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